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024年博士后研究
人员日常资助经费项目绩效评价

整改情况报告

根据《省财政厅关于加强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黔财绩〔2025〕4号）精神，我厅按程序委托贵州普华永信会

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 2024年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资助经

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，形成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

年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资助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》。经评价，

2024 年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资助经费项目围绕博士后人才培养

与科研创新目标，整体实施成效较好，综合得分为 91.20 分，

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同时，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年博士后研究

人员日常资助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》提出了 4 条改进建议，

现将改进建议落实情况公示如下。

一、关于“加强预算编制的调研与分析，结合历史数据和实

际需求精准预估资金与补助人数”的落实情况

由于各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人员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，计

划招收数与实际招收数存在一定程度偏差，导致预算编制与实



际执行出现偏差。对此，我厅建立健全预算编制研究测算机制，

一是指导各设站单位根据自身平台建设、科研需求、发展实际

等，结合近年博士后人员招收情况，科学合理制定博士后年度

招收计划。二是综合各设站单位总体情况，梳理分析预算数据

的合理性，对单位报送的存疑数据点对点核实校正。三是建立

“历史数据+预测数据”估算模型，融合近年全省计划招收人数、

实际招收人数，以及近年我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变化趋势等

因素，交叉验证预算合理性，提升预算精准度。

二、关于“细化考核指标”的落实情况

考虑博士后日常资助经费是省委省政府关心关爱博士后人

员，旨在改善提升博士后人员工作、生活条件的资助经费，不

宜制定明确带有绩效目标或产出成果等的考核指标体系，我们

初步拟制了预算编制精度、资金执行情况、博士后人员满意度、

设站单位满意度等多维度的绩效指标体系。

三、关于“完善资助对象审核机制”的落实情况

部分博士后人员由于进站时间较晚等多种原因，错过进站

第一年资助申报，考虑省级明确的是对博士后人员给予两年资

助，于是在第二年正常发放当年度资助经费的情况下，补发第

一年资助经费，导致在绩效评价中体现为存在同一年度重复领

取情况。为此，我厅建立关联审核规则，对第一年未申报领取

资助经费，确需在第二年补发的，可在完成当年全部博士后人



员日常资助拨付后，预算资金有结余的，按“博士后人员申请—

设站单位审核上报—省级博士后管理部门核准”的流程办理；若

预算资金结余不足，可在第三年度补发资助。

四、关于“优化资金拨付流程”的落实情况

由于设站单位需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，按照单位内部

资金管理办法和程序划拨资金，导致存在部分资金拨付给博士

后人员滞后的情况。我厅将加强对设站单位指导督促和沟通协

调，切实推动加快预算资金执行进度，最大限度避免出现资金

拨付滞后的情况，同时进一步提升对设站单位和博士后人员的

服务质量，提高博士后人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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